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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72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 

  討論事項（二）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國防部所擬「陸海空軍勳賞條例」修
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國防部函以，考量國軍官兵肩負「戰時能作戰、平時

能救災」之多元任務，使執行重大任務，著有勳績之
陸、海、空軍軍人及國防部所屬機關（構）、部隊、學
校亦得獲頒寶鼎勳章及榮譽旗，並配合實務作法，修
正勳賞之種類、核定及頒給等程序，以彰顯崇榮、激
勵士氣，爰擬具「陸海空軍勳賞條例」修正草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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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本總處邀集相關機關代表研商並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為符實需，刪除現行第 9 條規定與勳賞種類之勳刀

及其分等、頒給條件、核定、頒授、補發。（修正
條文第 2 條、第 11 條至第 13 條、第 15 條至第 18
條、第 20 條、第 21 條） 

    (二)增訂勳績為寶鼎勳章與榮譽旗之頒給條件；國防部
所屬機關（構）、學校為榮譽旗之頒給對象，及修正
士官為寶鼎勳章與雲麾勳章之頒給對象。（修正條文
第 5 條、第 7條、第 9條） 

    (三)定明再次頒給忠勤勳章之方式。（修正條文第 8條） 
    (四)修正勳章與榮譽旗之核定及頒給程序。（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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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 
    (五)修正廢止勳章之頒給及停止佩帶勳章之條件。（修正

條文第 16條、第 17 條） 
    (六)修正勳章頒給前受勳人死亡之代領條件；增訂兄弟

姊妹得為代領人及代領人順位。（修正條文第 18
條） 

    (七)修正國防部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裁撤時榮譽
旗之存管程序。（修正條文第 19條） 

    (八)修正勳章或勳章證書遺失之補發，並增訂受勳人死
亡時由其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姊妹或代領人申請
補發。（修正條文第 20條） 

    (九)修正違反勳章不得轉讓他人或抵借財物之法律效
果。（修正條文第 21 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72
次
院
會
會
議

E2
3C
55
51
86
B5
1B
28



 4 

  四、檢附該修正草案，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
立法院審議。 

      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72
次
院
會
會
議

E2
3C
55
51
86
B5
1B
28



 5 

陸海空軍勳賞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陸海空軍勳賞條例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公布施行後，曾經六次修

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九日修正施行。考量國軍官兵肩負
「戰時能作戰、平時能救災」之多元任務，放寬寶鼎勳章及榮譽旗之頒
給條件，使執行重大任務，著有勳績之陸、海、空軍軍人及國防部所屬
機關（構）、部隊、學校亦得獲頒，並配合實務作法，修正勳賞之種類、
核定及頒給等程序，以彰顯崇榮、激勵士氣，爰擬具「陸海空軍勳賞條
例」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符實需，刪除勳賞種類之勳刀及其頒給程序、核定、頒授、補

發。（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五條至第十八
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 

二、增訂勳績為寶鼎勳章與榮譽旗之頒給條件；國防部所屬機關（構）、
學校為榮譽旗之頒給對象，及士官為寶鼎勳章與雲麾勳章之頒給對
象。（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七條及第九條） 

三、再次頒給忠勤勳章之方式。（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為符實需，刪除現行第九條規定之勳刀分等及頒給條件。 
五、修正勳章與榮譽旗之核定及頒給程序。（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及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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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正廢止勳章之頒給及停止佩帶勳章之條件。（修正條文第十六條及
第十七條） 

七、修正勳章頒給前受勳人死亡之代領條件；增訂兄弟姊妹得為代領人
及代領人順位。（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八、修正國防部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裁撤時榮譽旗之存管程序。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九、修正勳章或勳章證書遺失之補發規定，並增訂受勳人死亡時由其配
偶、直系血親、兄弟姊妹或代領人申請補發。（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十、修正違反勳章不得轉讓他人或抵借財物之法律效果。（修正條文第二
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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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軍勳賞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規範陸、

海、空軍軍人著有戰

功或勳績者之敘勳行

賞，特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陸、海、空

軍軍人著有戰功或

勳績者，其敘勳行

賞，除法律別有規

定外，依本條例行

之。 

因本條例與空軍勛獎條例

等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

仍需視具體情形，作個案

判斷，為避免衍生爭議，

爰刪除現行條文之除外規

定，並酌修文字。 

第二條 勳賞之種類如

下：  

一、國光勳章。 

二、青天白日勳章。 

三、寶鼎勳章。 

四、忠勇勳章。 

五、雲麾勳章。 

第二條 勳賞之種類

如左：  

一、國光勳章。 

二、青天白日勳章。 

三、寶鼎勳章。 

四、忠勇勳章。 

五、雲麾勳章。 

一、依法制體例，將序文

之「如左」修正為

「如下 

」。 

二、依現行第九條規定，

勳刀之頒授對象為將

官所授勳章晉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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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忠勤勳章。 

七、榮譽旗。 

六、忠勤勳章。 

七、勳刀。 

八、榮譽旗。 

等，而復建有戰功或

勳績者。本條例公布

施行後，歷經抗戰與

臺海戰役等，對於各

項作戰有功人員，按

功績核頒各類勳章，

均能符合戰時需要，

又參考美國、法國及

日本立法例，均無勳

賞性質之勳刀。為因

應現行國軍頒發各類

勳獎之實際需要，刪

除現行第七款之勳

刀，並配合將現行第

八款款次修正為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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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第三條 國光勳章不分

等級 

，凡陸、海、空軍軍

人，捍禦外侮，保衛

國家，著有特殊戰功

者，頒給之。 

第三條 國光勳章不

分等級 

，凡陸、海、空軍軍

人，捍禦外侮，保衛

國家，著有特殊戰功

者頒給之。 

修正標點符號。 

第四條 青天白日勳章

不分等級，凡陸、

海、空軍軍人，捍禦

外侮，保衛國家 

 ，戰功卓著者，頒給

之。 

第四條 青天白日勳

章 不 分 等 級 ， 凡

陸 、 海 、 空 軍 軍

人，捍禦外侮，保

衛國家 

 ，戰功卓著者頒給

之。 

修正標點符號。 

第五條 寶鼎勳章分為第五條 寶鼎勳章分一、考量陸、海、空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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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等 

 ，凡陸、海、空軍軍

人，捍禦外侮或鎮懾

內亂，著有戰功，或

執行重大任務，勳績

卓著者，依下列規

定，分別頒給之： 

一、將官：一等至四

等。 

二、校官：三等至六

等。 

三、尉官：四等至七

等。 

四、士官及士兵：六

等至九等。 

為九等 

 ，凡陸、海、空軍

軍人，捍禦外侮，

或鎮懾內亂，著有

戰功者，依左列規

定 

 ，分別頒給之： 

將等官一等至四等。 

校等官三等至六等。 

尉等官四等至七等。 

准尉及士兵六等至九

等。 

人於承平時期勳功

績，僅得頒發忠勇、

雲麾及忠勤勳章，然

執行重大軍事任務，

勳績卓著，其貢獻等

同著有戰功，爰於序

文增訂「執行重大任

務，勳績卓著」為寶

鼎勳章之頒給條件之

一，以資激勵，並依

法制體例，將「左

列 」 修 正 為 「 下

列」，及依受勳人之

身分別，分款明列所

頒寶鼎勳章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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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任官條例第二條規

定，將現行規定之

「將等官」修正為

「將官」、「校等官」

修正為「校官」、「尉

等官」修正為「尉

官」、「准尉」修正為

「士官」。 

第六條 忠勇勳章不分

等級 

 ，凡陸、海、空軍軍

人，捍禦外侮，英勇

作戰，負傷不退者，

頒給之。 

第六條 忠勇勳章不

分等級 

 ，凡陸、海、空軍

軍人，捍禦外侮，

英勇作戰，負傷不

退者頒給之。 

一、第一項修正標點符

號。 

二、為臻明確，修正第二

項，定明頒給勳章種

類為忠勇勳章，並修

正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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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海、空軍軍

人於執行任務時，為

保衛民眾，忠於職

守，表現超越尋常之

英勇行為，足資矜式

者，頒給忠勇勳章。 

   陸、海、空軍

軍 人 於 執 行 任 務

時，為保衛民眾 

 ，忠於職守，表現

超越尋常之英勇行

為，足資矜式者頒

給之。 

 

 

第七條 雲麾勳章分為

九等，凡陸、海、空

軍軍人，對於國家建

有勳績，或鎮懾內

亂，立有功績者，依

下列規定，分別頒給

之： 

一、將官：一等至四

第七條 雲麾勳章分

為九等 

，凡陸、海、空軍軍

人，對於國家建有勳

績，或鎮懾內亂，立

有功績者，依左列規

定，分別頒給之： 

將等官一等至四等。 

一、依法制體例，將序文

之「左列」修正為

「下列」，並依受勳

人之身分別，分款明

列所頒雲麾勳章等

級。 

二、各款修正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五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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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校官：三等至六

等。 

三、尉官：四等至七

等。 

四、士官及士兵：六

等至 

  九等。 

校等官三等至六等。 

尉等官四等至七等。 

准尉及士兵六等至九

等。 

第八條 忠勤勳章不分

等級 

，凡陸、海、空軍軍

人，連續服現役十年

以上，其服務成績足

資矜式者，頒給之；

再次獲頒者，以加綴

第八條 忠勤勳章不

分等級 

，凡陸、海、空軍軍

人，連續服現役十年

以上，其服務成績，

足資矜式者頒給之。 

為因應現行頒給忠勤勳章

實務作法，已敘頒忠勤勳

章人員，再連續服現役滿

十年，其服務成績足資矜

式者，予以加綴星等頒給

忠勤勳章，爰增訂再次獲

頒忠勤勳章之方式，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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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等頒給之。 正標點符號。 

 第九條 勳刀分為三

等。凡陸、海、空

軍將等官，所授勳

章晉至最高等，而

復建有戰功或勳績

者頒給之 

 。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說明二。 

第九條 榮譽旗不分等

級，凡國防部所屬機

關（構） 

 、部隊及學校，特著

忠勇戰功或勳績者，

頒給之。 

第十條 榮譽旗不分

等級，凡陸、海、

空軍部隊，特著忠

勇 戰 功 者 ， 頒 給

之。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國軍肩負多元任

務，國防部所屬機關

（構）、部隊及學校

於平時執行任務「特

著勳績」，其貢獻等

同 「 特 著 忠 勇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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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亦應頒給榮譽

旗，為資激勵，爰增

訂國防部所屬機關

（構）及學校為榮譽

旗之頒給對象，及勳

績為榮譽旗之頒給條

件，並配合酌修文

字。 

第十條 非陸、海、空

軍軍人或外籍人員，

得準用本條例規定，

頒給寶鼎勳章或雲麾

勳章。 

第 十 一 條  非 陸 、

海、空軍軍人或在

鄉 軍 人 或 外 籍 人

員，對於戰事建有

勳功者 

，得依本條例之規

定，頒給寶鼎或雲麾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兵役法及其他相

關法律已無「在鄉軍

人」規定，又修正條

文第三條至第八條所

定「陸、海、空軍軍

人」及本條「非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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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章。 海、空軍軍人」之規

範範圍已可涵蓋所有

本國人，為避免滋生

適用疑義，爰刪除

「在鄉軍人」。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

增訂「執行重大任

務，勳績卓著」為頒

給寶鼎勳章之條件，

且對於非陸、海、空

軍軍人或外籍人員所

頒給之寶鼎勳章或雲

麾勳章，不限對於戰

事建有勳功者，爰刪

除「對於戰事建有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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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者」。另為明確對

於非陸、海、空軍軍

人或外籍人員所頒給

寶鼎勳章或雲麾勳章

之法律適用關係，爰

將「得依本條例之規

定」修正為「得準用

本條例規定」。 

四、至於頒給寶鼎勳章或

雲麾勳章之等級，除

外籍人員得不分等級

且不受初授寶鼎勳章

或雲麾勳章自最低等

起頒給之限制外，擬

依職務相當等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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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其相關規定另於

本條例施行細則定

之。 

第十一條 勳章由總統

以明令頒給，並發給

勳章證書 

 。 

第十二條 勳章、勳

刀，由 總統以明

令頒給，並填給勳

章、勳刀證書。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勳刀」頒給事

項，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條說明二。另配

合實務作法，將「填

給 」 修 正 為 「 發

給」。 

第十二條 勳章除由總

統特令頒給外，得由

各主管長官，將立功

人員之功績事實，造

具勳賞建議冊，層報

第十三條 勳章、勳

刀，除由總統特令

頒給外，得由各主

管長官，將立功人

員之功績事實，造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勳刀」之核定

頒給程序，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條說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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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核定，陳請行

政院轉呈總統頒給

之；戰時得交由國防

部部長，先行授與，

補呈總統備查，並均

應交該管機關所屬人

事業務單位登錄。 

具勳賞建議冊，按

照行政系統，層報

國防部核定，呈請

行政院轉呈總統頒

給之；戰時得交由

最高軍事長官，先

行授與，補呈總統

備案 

，並交該管機關註

冊。 

三、因特級上將授任條例

業於八十九年十一月

一日廢止，最高軍事

長官已非現行軍制，

配合實務運作，爰將

「最高軍事長官」修

正 為 「 國 防 部 部

長」，並酌修文字，

以資明確。 

第十三條 勳章由總統

或國防部部長親授，

或派員代授之。 

第十四條 勳章、勳

刀，將等官，由總

統或最高軍事長官

親 授 或 派 員 代 授

之；校等官以下及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勳刀」之頒授

程序，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二條說明二。 

三、將「最高軍事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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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由主管長官

或原呈請機關授與

之。 

修正為「國防部部

長」，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說明三。 

四、現行頒授勳章，不分

階級，均由總統或

國防部部長親授，

或指派適階人員代

授，爰刪除校官以

下人員之頒授勳章

程序。另國防部以

外機關，得由相當

層級之機關首長頒

授，以彰顯崇榮，

併予補充說明。 

五、至於非陸、海、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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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及外籍人員之勳

章頒授程序，另於本

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第十四條 榮譽旗由國

防部呈請總統核定頒

給，交由國防部部長

親授，或派員代授

之。但戰功或勳績特

殊者，得由總統派員

親往戰地或所在地頒

給之。 

第十五條 榮譽旗，

由最高軍事長官報

請總統審核頒發，

交由最高軍事長官

親授，或派員代授

之 。 但 功 勳 特 異

者，得由總統派員

親往戰地或所在地

頒給之 

。 

一、條次變更。 

二、頒給榮譽旗之呈報機

關由「最高軍事長

官」修正為「國防

部」，頒給者由「最

高軍事長官」修正為

「國防部部長」，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十二

條說明三。 

三、因修正條文第一條所

定頒給勳賞之條件為

「 著 有 戰 功 或 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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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並配合修正條

文第九條增訂「勳

績」為頒給榮譽旗之

條件，爰將「功勳」

修正為「戰功或勳

績」，並酌修文字及

標點符號。 

 第十六條 受勳人員

或部隊 

 ，受頒勳章勳刀或

榮譽旗後，應將受

領日期，層報國防

部備案。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所定受領日

期之登載，屬細節性

及技術性事項，宜於

本條例施行細則中規

範，爰予刪除。 

第十五條 初授寶鼎勳

章或雲麾勳章，自最

第十七條 初授寶鼎

勳章、雲麾勳章、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勳刀」之初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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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等起頒給。但由總

統特令頒給者，不在

此限。 

勳 刀 ， 應 依 第 五

條、第七條、第九

條、第十一條之規

定，由最低等起頒

給。但由總統特令

頒 給 者 ， 不 在 此

限。 

等級限制，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條說明

二。 

三、鑒於寶鼎勳章或雲麾

勳章之頒給對象及條

件已分別規定於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七

條、第十條，並刪除

現行第九條規定，為

臻簡明，爰刪除「應

依第五條、第七條、

第九條、第十一條之

規定」，並配合酌修

文字。 

第十六條 受勳人受褫第十八條 有左列情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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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公權宣告之判決確

定者，應廢止受勳人

所受勳章之頒給。 

事之一者，繳銷其

勳章、勳刀： 

一、褫奪公權終身

者。 

二、明令褫奪勳章、

勳刀者。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者 

。 

二、刪除「勳刀」之繳

銷，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條說明二。 

三、按勳章條例第十五條

規定「因犯罪褫奪公

權者，應繳還勳章及

證書。」並未將現行

條文第二款及第三款

情形定為繳銷勳章及

證書之條件，為使規

範一致，爰刪除現行

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並將現行第一款

規定修正移列本文。 

四、鑒於現行「繳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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褫奪公權終身宣告者

之勳章，對於受勳人

相關權益影響重大，

並按勳章頒給或授與

行為之性質屬行政處

分，為符合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

一款規定，法規准許

廢止者，得由原處分

機關依職權廢止授予

利益之行政處分之一

部或全部，爰修正為

受勳人受褫奪公權宣

告之判決確定者，應

廢止受勳人所受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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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頒給，以符行政處

分之本質及保障受勳

人權益之意旨。另經

原處分機關廢止確定

後，由其視個案情

節，認有收回受勳人

所受之勳章或勳章證

書之必要者，得依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

條規定命受勳人返還

或註銷。 

第十七條 受勳人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確定，尚未執行或執

行未畢者，停止佩帶

第十九條 有左列情

事之一者，停止佩

帶勳章、勳刀：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停止佩帶「勳

刀」之條件，理由同

修正條文第二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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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章。 權者 

。 

二、受有期徒刑未滿

期者 

。 

二。 

三、因現行第一款之條件

已可由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規定所涵蓋，爰

予刪除，並配合將現

行第二款規定修正移

列本文。 

第十八條 受勳人符合

第三條至第八條或第

十條規定之一者，於

頒給前死亡，得依其

配偶、直系血親尊親

屬、直系血親卑親屬

及兄弟姊妹之順序，

擇一代領。 

第二十條 受勳人員

身故時 

 ，勳章、勳刀均免

繳銷。身故人員。

生前建立功績 

 ，已核定勳章，未

及頒給者，得補頒

之，並由其直系親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勳刀」之繳

銷，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條說明二。 

三、由於現行就頒給已死

亡之授勳人勳章，僅

規定授勳人業經核

定，而未及頒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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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或配偶代領。 形，未包括核定前已

死亡者，顯有不足，

為表彰現役軍人建立

戰功或勳績，對國家

有重大貢獻，爰修正

放寬為頒給前死亡，

而不限於核定後死亡

之情形。 

四、為配合頒給勳章實務

運作之需要，爰增訂

兄弟姊妹為代領人及

勳章代領人之順序。

另鑒於頒給受勳人勳

章係國家授與之榮

典，以表彰受勳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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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功或勳績，並考量

國軍兵力結構仍以維

持青壯為主，因而受

勳人死亡時，多為年

輕、無配偶與子嗣，

或子嗣多為幼兒之情

形，故受勳人死亡之

代領順序，與民法第

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

定繼承順位有別。至

代領後之勳章，由何

人繼承，則依民法相

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國防部所屬

機關（構）、部隊及學

第 二 十 一 條  陸 、

海、空軍部隊撤銷

一、條次變更。 

二、榮譽旗屬國防部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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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於裁撤時，應將所

受之榮譽旗，陳報上

級機關所屬史政業務

單位存管。 

番號時，所受榮譽

旗，應繳還原頒發

機關註銷。 

機關（構）、部隊及

學校之崇榮，並為配

合國防史政業務存管

及光榮事蹟傳承之需

要，修正前述機關

（構）、部隊或學校

於裁撤時榮譽旗陳報

存管之程序。 

第二十條 勳章如有遺

失，得由受勳人敘明

理由及繳納費用，申

請補發，並以一次為

限；已停頒者，不再

補發。 

      勳章證書如有遺

第二十二條 勳章、

勳刀如有遺失時，

得呈請補發。但原

件查獲時，應立即

呈報註銷。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勳刀」遺失申

請補發之條件，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條說

明二；現行條文規定

內容移列為第一項規

定；現行但書所定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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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得由受勳人敘明

理由，申請補發證明

書。 

      前二項受勳人死

亡者，得由其配偶、

直系血親或兄弟姊妹

推派一人，依前二項

規定辦理；第十八條

之代領人遺失勳章或

勳章證書者，亦同。 

 

章原件呈報註銷程序

屬技術性或細節性規

定，將移至本條例施

行細則定之，爰予刪

除。 

三、參照勳章條例施行細

則第二十三條及勳章

遺失補發辦法第二條

規定，第一項規定受

勳人遺失勳章申請補

發時，得敘明理由及

繳費，並以一次為

限；勳章停頒者，不

再補發；增訂第二

項，定明受勳人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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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章證書時，得敘明

理由申請補發時。 

四、為臻周妥，增訂第三

項規定，使受勳人死

亡或第十八條之代領

人遺失勳章或勳章證

書，亦可申請補發。 

第二十一條 勳章不得

轉讓他人或抵借財

物，違者，應廢止受

勳人所受勳章之頒

給。 

第二十三條 勳章、

勳刀不得轉讓他人

或抵借財物，違者

除將勳章、勳刀追

繳註銷外，並科以

相當之處分；佩帶

他 人 勳 章 、 勳 刀

者 ， 應 一 併 處 分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勳刀」不得轉

讓他人或抵借財物及

佩帶他人勳刀之規

定，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條說明二。 

三、將「勳章…追繳註

銷」修正為「應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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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受勳人所受勳章之頒

給」，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十六條說明四，

並酌修文字。 

四、對於現行條文所定轉

讓或抵借勳章或佩帶

他人勳章之處分，已

可依行為人之身分及

具體個案，分別適用

刑法、陸海空軍懲罰

法等相關法規規定，

爰予刪除。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施

行細則，由國防部定

之。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

施行細則，由國防

部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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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

自公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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